
 1 

股票代码：001896         股票简称：豫能控股    公告编号：2019-41 

河南豫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出资人申请豁免要约收购的提示性公告 

 

 

 

2019 年 11 月 14 日，河南豫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

控股股东河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河南投资集团”、“投资集团”）《关

于投资集团出资人申请豁免要约的告知函》，河南省财政厅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申请控股上市公司豁免要约事项（此前，公司收到河南投资集团《关于河

南投资集团股东拟发生变更的告知函》、《关于河南投资集团出资人变更进展情况

的告知函》，相关内容详见公司公告临 2017-28、临 2019-40）。公司本次收到告

知函的内容如下： 

2017 年 3 月，省政府印发《河南省省属国有非工业企业改革推进方案》，投

资集团划入功能类企业，委托财政厅履行出资人职责。2019 年 11 月，省政府下

发《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变更河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履行出资人职责机构的批

复》（豫政文〔2019〕128 号），内容如下：根据《中共河南省委河南省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河南省省属国有非工业企业>的通知》（豫发〔2017〕5 号）精神，授

权河南省财政厅对河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履行出资人职责，省发展改革委不再履

行相关职责。 

截止目前，集团及省财政厅正会同相关部门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

有序推进出资人变更事宜，于 2019 年 11 月 13 日向中国证监会申请控股上市公

司豁免要约事项，待证监会批准后，即办理工商变更相关手续，有关进展情况将

及时通知公司。 

河南投资集团的出资人始终为河南省人民政府，先后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

河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及河南省财政厅同属于河南省人民政府，因此，本次河

南投资集团履行出资人职责机构的变更不会导致上市公司最终实际控制关系的

变化，本次收购前后最终实际控制人均为河南省人民政府，未发生变化。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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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收购完成后，河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不再持有河南投资集团股权，河

南省财政厅将通过河南投资集团间接持有公司 738,700,684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

本的比例为 64.20%，为公司控股股东。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本次收购符合豁免要约收购的

情形，河南省财政厅编制收购报告书摘要由公司代为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将根据该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备查文件 

《关于投资集团出资人申请豁免要约的告知函》 

《河南豫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摘要）》 

特此公告。 

 

 

河南豫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 年 11 月 15 日 


